
宜禁违办〔2018〕7号

关于印发《宜昌市禁止违法建设工作

领导小组工作职责和工作机制》的通知

宜昌市禁止违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：

经研究，现将《宜昌市禁止违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职责

和工作机制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宜昌市禁止违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8 年 11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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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市禁止违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
工作职责和工作机制

一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领导小组工作职责

1.组织领导全市禁止违法建设工作；

2.研究下达全市禁止违法建设工作计划、目标、任务；

3.听取和审议禁止违法建设工作报告；

4.研究禁止违法建设的重大政策性问题；

5.协调解决禁止违法建设工作中的重大事项。

（二）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职责

1.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；

2.组织谋划全市禁止违法建设工作，及时了解掌握、总结分

析工作进展情况，研究提出对策建议，为领导小组决策提供依据；

3.组织统筹领导小组会议和全市性相关会议，制发相关文件，

做好保障服务工作；

4.负责组织协调禁止违法建设宣传贯彻工作；

5.负责安排禁止违法建设督查工作；

6.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（三）禁违督查工作专班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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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督导全市禁违工作开展情况；

2.监督考核禁止违法建设工作完成情况；

3.检查有关部门和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履行禁止违法建设工

作职责情况。对禁止违法建设过程中党员干部、国家公职人员失

职、渎职等违规违纪行为进行监督和提请问责处理；

4.向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反馈禁违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；

5.其他需要督查事项和领导小组交办的工作。

二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建立全市禁违工作动态管理机制

一是建立禁违信息周报制度。各区、宜昌高新区要明确专人

于每周五下午 4 时前，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市禁违办报送辖区禁违

工作本周完成情况、下周工作安排和特色做法。市禁违办汇总后

向领导报告全市禁违工作进度，重大情况及时报告。建立禁止违

法建设工作台帐，动态更新数据，及时掌握工作进度。二是建立

禁违工作月通报和月研判制度。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于每月 25

日下午 4 时前，以电子邮件形式将本月工作完成情况报市禁违办。

市禁违办于每月底召开一次专题工作会议，听取各区、宜昌高新

区禁违工作当月完成情况、下月工作安排、存在问题和建议。针

对禁违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势、新情况、新问题，进行专题研判，

提出解决方案，出台相关政策，并对当月禁违工作情况进行通报。

（二）建立全市禁违工作监督检查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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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禁违督查长效机制。禁违督查工作专班对全市各区、各

部门禁违履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

处理意见并报领导小组研究，对涉及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，根据

管理权限，移送相关部门进行责任追究。每月至少开展 2 次禁违

工作专项督查，并承担上述动态管理两方面日常工作。

（三）建立全市禁止违法建设工作责任目标考核机制

市禁违办根据市委、市政府下达的禁止违法建设目标责任和

工作任务及《宜昌市城区禁止违法建设工作考核暂行办法》对禁

违工作进行专项考核，并将考核结果报领导小组。考核结果与单

位年度目标考核、评先评优、干部选拔任用相结合。

宜昌市禁止违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28 日印发


